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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部规 2023－25

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修订《湛江市城市规划
管理技术规定》工业用地规划技术指标

的通知

湛自然资（编研）〔2024〕2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提高工业用

地利用效率，保障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，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，现对《湛江市城市

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湛部规 2021-2）部分条款予以修订。

一、对 2.6.3、2.6.4、2.6.5、2.6.6、2.6.7条进行整合修订：

2.6.3 工业项目用地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（包括办公楼、值班宿舍、职

工食堂等）用地面积（包括其指标计算范围用地，下同）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

积的 7％。工业项目用地不得建造成套住宅、专家楼、宾馆、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

生产性配套设施。

M0（新型产业用地） 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（包括办公楼、值班宿舍、

职工食堂等）用地面积（包括其指标计算范围用地，下同）可放宽至不超过总用地 20%，

计容建筑面积不大于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35%。

2.6.4 工业项目配套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不应设置在生产区范围内，应设

在相对集中独立的区域。

2.6.5 工业项目用地容积率应符合表 2.6.5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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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.6.5 工业用地容积率控制指标

用地分类 容积率

一类工业 ≥1.0

二类工业 ≥0.8

三类工业 ≥0.6

新型产业用地 ≥2.5至≤6.0

2.6.6 工业项目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、生产服务设施的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

目总建筑面积的 15%（以构筑物为主的工业项目、新型产业用地除外）。当工业项目

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 7%，或其建筑面积超过

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 15%的部分，不能视为工业用途。

三类工业用地及其相邻地区禁止布置职工宿舍等居住用地。

2.6.7 对于工业仓储等项目，在符合消防和安全生产要求的前提下，可合理增加

厂房建筑面积、建筑密度和建筑高度，提高用地效率。M0（新型产业用地）建筑密

度≤40%，绿地率≥20%。

整合修改为：

2.6.3 新型产业用地、工业用地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2.6.3的规定。

表2.6.3 新型产业用地、工业用地控制指标

用地分类 容积率

建筑密度

（建筑系

数）

绿地率 建筑限高

新型产业

用地
2.5-6.0

≤60%
（建筑密

度）

≥15%

建筑物、构筑物高度按

照生产工艺要求和行业

规范进行确定，并符合

航空和机场净空要求

一类工业

≥1.5
（因安全、消防等特

殊规定或行业生产有

特殊要求的，容积率

30-60%
（建筑系

数）

不宜大

于 20%

建筑物、构筑物高度按

照生产工艺要求和行业

规范进行确定，并符合

航空和机场净空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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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分类 容积率

建筑密度

（建筑系

数）

绿地率 建筑限高

下限可适当降低）

二类工业

≥0.8
（因安全、消防等特

殊规定或行业生产有

特殊要求的，容积率

下限可适当降低）

30-60%
（建筑系

数）

不宜大

于 20%

建筑物、构筑物高度按

照企业自身工艺的要求

和规范进行确定，并符

合航空和机场净空要求

三类工业

≥0.6
（因安全、消防等特

殊规定或行业生产有

特殊要求的，容积率

下限可适当降低）

30-60%
（建筑系

数）

不宜大

于 20%

建筑物、构筑物高度按

照企业自身工艺的要求

和规范进行确定，并符

合航空和机场净空要求

2.6.4 一类、二类、三类工业项目用地配套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（包括办

公楼、值班宿舍、职工食堂等，下同）不应设置在生产区范围内，应设在相对集中独

立的区域，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％，计容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工

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15%（以构筑物为主的工业项目除外）。当工业项目配套的行政

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 7%，或其计容建筑面积超过

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 15%，超出的部分，不能视为工业用途。

工业生产必需的研发、设计、检测、中试设施，可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之

外计算，且建筑面积≤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15%，并要符合相关工业建筑设计规

范要求。

工业项目用地不得建造成套住宅、专家楼、宾馆、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

配套设施。三类工业用地及其相邻地区禁止布置职工宿舍等居住用地。

2.6.5 M0（新型产业用地） 配套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（包括宿舍、食堂

等）用地面积不超过总用地 20%，计容建筑面积不大于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35%。

2.6.6 对于工业项目，在符合消防和安全生产要求的前提下，可合理增加厂房建

筑面积、建筑密度和建筑高度，提高用地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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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将 3.4.4.1“一、二类工业用地的附属绿地率为 15～20%，三类工业用地附属

绿地率不高于 20%；三类工业、仓储用地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50 米的防护绿地，防护

绿地可结合工业园区规划在园区四周统一设置”修改为“三类工业、三类仓储用地的

安全防护距离按相关规范执行”。

三、将“表 9.5.5 各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指标”中的“工业仓储小汽车位配建

标准（0.3个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）和自行车、电动车位配建标准（0.3个车位/100㎡

建筑面积）”调整为“小汽车，以及自行车、电动车的配建标准均按 0.2 个车位/100

㎡建筑面积配建。如企业是通过中、大型客车解决员工通勤的或者企业是按自动化（无

人化）模式建设厂区的，企业出具相关说明并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后，厂房部分

按 0.1 个车位/100 ㎡建筑面积配建车位，配套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按 0.2 个车

位/100㎡建筑面积配建车位”。

四、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五、《湛江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根据本通知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。

附件：湛江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此略，详情请登录湛江市人民政府门户网

www.zhanjiang.gov.cn政府公报栏目查阅）

湛江市自然资源局

2024年 1月 16日


